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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新政”下跨校辅修的困境、转型与对策
——以上海地区高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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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校辅修是我国高等教育历史进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本科知识复合型人才培养

模式。2019年颁布的《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中部分政策阻碍了跨校辅修，使辅修生的构成天平向

校内倾斜，跨校辅修规模缩减，学生局限于本校而难以基于优势学科建构复合型知识结构，带来辅修教育质

量下滑的风险；使继续开设跨校辅修的高校面临证书合法性、公平性风险，使辅修自由度受到限制，有碍于

跨校辅修发挥其本真价值。本研究在上海地区开展实地调研，倾听和梳理高校在困境中的积极思考、行动

及转型应对，建议教育部明确对跨校辅修的支持，建议综改司介入以协调政策矛盾，建议高校持续完善辅修

制度设计、提升辅修教育质量。

关键词：复合型人才；跨学科；本科教育；辅修；双学位；教育政策

Cross-University Minors under the New Degree Policy: Dilemma, Transform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The Cases of Universitie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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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oss-university minor/double major program is a type of undergraduate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was naturally formed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history. However,
some policies in the Measures for the Authorization and Conferring of Bachelor Degree promulgated in 2019 hinder
the running of cross-university minors, making the balance of minor students tilt inward and the scale of cross-
university minor reduced, trapping students inside the university and hardly able to construct their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structure based on dominant disciplines, which brings the risk of the decline of minor education quality.
For universities that continue to offer cross-university minor programs, they are faced with the risk of certificate
validity and fairness, and the freedom of the minor is restricted, which hinders the cross-university minor from
playing its true function. This study conducts field surveys in Shanghai, sorting out the positive thinking, actions,
and transformation responses of universitie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ould clearly support
the cross-school minor, that the Department of Comprehensive Reform should intervene to coordinate policy
contradictions, and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minor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quality of
min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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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修/双学位教育，作为我国本科知识复合型人才

培养的重要模式之一，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

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逐步发展起来，形成多种具

有地区或院校特色的办学方式，其中包括跨校辅修/双

学位教育。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技术发展和

大学人才培养的系列讲话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的发布，本科阶段知识复合型人才培养越来越受到重

视。如何在规范各地辅修/双学位办学的同时使其保

有特色，发挥其在人才培养中的独有价值，成为当前

本科教育发展中亟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学位“新政”引发进退两难的困境

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

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强调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习

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多学科交叉融合是科技创新的

重要源泉，“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间、自

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交叉融合趋势”[1]；

知识复合型人才是创新的实质驱动力，要“不断改善

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创造力”[1]。与此前瞻性讲话

呼应，2019年7月9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2]（以

下简称《办法》），对辅修学士学位、双学士学位、第二

学士学位、联合学士学位等做出了新的规定。

《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

普通高等学校，可向本校符合学位授予标准的全日制

本科毕业生授予辅修学士学位”[2]。此条款中对“本

校”范围的强调与限定，骤然将探索“跨校辅修”的先

行地区和高校置于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我国1952年效仿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以学科“同

类项的合并、重组和调整”为总思路进行大规模院系

调整，其结果是单科性院校增加，每所单科性院校都

各自有不同的强势学科[3]。时至今日，历史所形成的

高校学科格局大体仍然存在，如今各高校的优势学科

几乎都源自其曾经的学校定位。当每一所学校都坐

拥某一学科领域的优势资源时，最高效的一种人才培

养方式便是促进校际教育资源共享。我国基于优势

学科和教育资源跨校培养知识复合型人才的探索始

于1994年，武汉地区五所部属高校共同签署联合办学

协议，率先试行跨校辅修/双学位教育。同时期，上海

地区也基于地缘优势展开“联合办学（跨校辅修）”，形

成以上海交通大学为首的西南片高校群（1994年）和

以复旦大学为首的东北片高校群（1995年）。2001年，

武汉联合办学的规模扩大至部属七校[4]，被赞誉为“一

张录取通知书，可上七所名校”。2002年，上海松江大

学城成型后在园区内开设跨校辅修专业，成为上海跨

校辅修的第三大片区（松江片）。此外，沈阳（2000年）[5]、

杭州（2006年）[6]、广州（2007年）[7]、安徽（2013年）[8]等

地也陆续开展区域内跨校辅修实践。在1952年院系

调整的历史背景与我国高校各有强势学科的大格局

下，跨校辅修成为培养知识复合型人才、促进优质教

育资源跨校共享的重要模式，极具中国本土特色。

各地高校对跨校辅修模式无差别效仿推广的同

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部分地区的优质教学资源有

所不足，不得不通过“开设一两百人的超大课堂”[7]或

“降低教师门槛”[9]的方式缓解师资问题，进而一定程

度上导致辅修教学质量下降。与此同时，跨越校际的

教学管理存在权限限制与职责不明的问题[10]，辅修学

校可能无法对跨校学生的违纪行为进行有效处罚，在

缺乏有力规制的情况下会影响跨校辅修的培养效果。

此外，在早先缺乏全国统一制度的情况下，各地政府

与高校对跨校辅修的理解与管理存在差异，各地区辅

修的毕业与学位要求并不一致，辅修毕业生专业能力

可能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

在全社会重视高等教育质量的大背景下，平日并

不直接主管本科教学工作的“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

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或许出于规范辅修教

育制度、提升辅修培养质量的“整体”考量，针对本科

阶段的复合型学位授予出台了前述《办法》。然而，

《办法》对“本校”的范围限定与各地已持续多年的“跨

校”教育实践产生了冲突，将武汉、上海等地开设跨校

辅修的高校置于了两难困境：如果停办跨校辅修，则

多年成功经验和校际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将就此终止，

跨校辅修这一人才培养模式将泯灭；如果不停办跨校

辅修，那么在遵守《办法》的前提下高校就无法向他校

的跨校辅修学生颁发辅修学士学位证书，最多只能出

具某种“证明”，但合法性和法律效力仍未确认；若是

由学籍所在学校向前往他校辅修的学生颁发辅修学

士学位证书，虽然符合《办法》规定，但学籍学校是否

愿意、又该如何使人相信其所颁发的证书能够证明学

生在他校的学习经历呢？

本文从政策研究视角出发，结合上海地区实地调

研的访谈数据，直面我国高校在知识复合型人才培养

模式调整转型中的真实现状，倾听并梳理高校在政策

变革下的思考、行动及转型应对，尝试发现跨校辅修

新模式下的潜在风险，并对未来政策调整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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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焦于上海地区的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一对一访谈收集

数据，借由软件Nvivo 12对访谈转录稿予以编码、分析

以得出结论；研究同时兼用文献分析与文本分析方

法，对访谈“现场”外的情形展开分析。

在研究对象上，基于“起源最早”与“规模最大”的

标准，原定选取武汉和上海两个典型地区作为分析对

象；后因《办法》颁布后武汉地区的跨校辅修基本停

滞，而上海地区在落实调整上更为积极，为挖掘更多

有效信息，单独选择上海地区开展深入调研。

在数据收集上，根据高校自身特征、所属协作片

区、是否继续开设跨校辅修等特点，先后访谈5所高校

相关人员，涉及上海3个协作片区（东北片、西南片、松

江片）。访谈学校均为跨校辅修中的“资源输出校”

（见表1），累计访谈时长384分钟，转录共9万余字。

表1 访谈对象所属高校特征表

注：C校已在几年前停止开设跨校辅修，其余四校在《办

法》之后仍继续开设跨校辅修。

三、上海高校的积极应对与转型

（一）比较背景：武汉地区整体停滞

2019年11月26日起武汉地区七所高校先后发文，

表明根据《办法》精神，经“七校联合办学”2019年专题工

作会议研究，决定暂停“七校联合办学”新一届招生[11]。

武汉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教务处处长赵菊珊表

示，目前七校正由华中师范大学牵头与湖北省教育厅

及相关管理部门对接，期待跨校辅修能够继续：“从七

校教务处的管理人员来讲，大家做了20年，而且的确

是武汉地区的跨校的、联合人才培养的特色项目，并

且受学生欢迎，所以从学校来讲还是希望能够继续进

行。”[12]截至 2021年 12月，七校间的跨校辅修尚未恢

复，曾经用于跨校辅修信息发布的七校联合办学信息

网（ut7.ccnu.edu.cn）已不可访问。

（二）上海地区基本格局：积极保留跨校辅修

2020年4月15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发布沪学位

〔2020〕3号文件[13]对辅修学士学位及相关内容作出规

定。此后半年内，上海地区多所高校陆续发布新一年

跨校辅修招生通知。

不同于武汉地区的全面暂停，上海地区高校面对

跨校辅修困境时的应对更加委婉且积极：超过半数高

校仍然保留了跨校辅修（见表2）。但区别于从前，上

海地区高校也对辅修开设专业、培养方案等做出了一

定的调整，同时任何跨校的学生将不再被授予“学位

证书”，而只能获得“辅修证书”作为替代（曾经是否授

予“学位证书”取决于辅修开设校的具体政策）。

表2 上海校际协作高校辅修政策修订及招生行为表

注 1：上述统计基于各高校官网、各片区联合协作官网的

公开信息，不排除部分高校更新滞后。

注 2：“985”工程高校与“211”工程高校间存在重叠；各片

区成员高校间存在重叠。

注 3：部分高校历史上曾短暂跨校招生后又停招，均计入

“曾经跨校招生”类型。

（三）上海高校的具体行动

1.校内外讨论确定新的招生基调

《办法》出台后，高校首先研读、讨论政策文本，之后

层层上报给相关领导听取建议，深化对政策的认识；同

时也将《办法》下传至各院系，让所有开设跨校辅修的院

系都参与讨论。“我首先知道了这个《办法》，就把它发给

我们招办主任，同时给我们分管副校长进行汇报，副校

长又给校长汇报。我们应该是今年（2020年）3月份召

开了（会议），教务处处长、分管副处长、招办主任，还有

分管副校长一起开的会，把《办法》研究了一下，我们也

对他进行汇报，领导就会有指示和考虑。”（A）

经由校内充分讨论，高校初步形成新的跨校辅修

方案并着手修订相关文件。“我们会（进行）校长办公

会、学士学位委员会的一些讨论，包括我们出台的一

些方案，比如说《专业修读管理办法》《学位授予办

法》，因为是一些新办法，都是在校内经过相应的会议

大家去决定出来的。”（D）

除此之外，许多高校也参考同僚的做法，与联盟

内其他高校积极沟通。“辅修招生工作会议（2020年）5

月 20号召开，联盟的其他学校都一起参加了会议，每

个学校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究竟是打算跨校

招还是不打算跨校招，最后统一形成相关的会议纪

要。最后定下来，当然还是主张继续招。”（E）

·· 76



2022年第20卷第4期复旦教育论坛 Fudan Education Forum 2022. Vol. 20，No. 4

2.多渠道调研以具化方案

在确定继续开设跨校辅修后，各高校均启动调研

以确定更具体的方案。

各高校普遍都回顾整理了跨校辅修办学的历史

数据，同时结合自身办学理念提出新方案。“第一要结

合我们学校整个的办学目标；然后是我们学校的辅修

办学实践，就是已有的办学传统；再考虑到我们学校

学生的发展情况，对辅修专业进行改革；最后确定我

们学校的现行方案。调研持续了比较长时间，大概有

两三个月。”（A）

先行出台具体方案的其他高校也会成为调研和

参考对象。“再考虑其他学校的一些情况，比如说XX

大学怎么办的，那么我们来提方案。他们（的新方案）

可能在 20学分以内，那么我们就对照我们（以前）的培

养计划，定下来是30~36个学分。”（A）

高校同时也在等待省级政府部门的指引，希望其

出台具体文件。“另外就是想等上海市教委有什么指

导性的意见”（A）；“它（国家政策）只是一个纲要性的，

所以我们刚开始接手工作的（时候）都在等着这个（上

海市的）办法”（D）。

3.宣传、筹备招生

招生方案确定后，各校开始准备新一届招生。有

别于往年，教务处需要额外向各院系宣讲新的政策与

方案，增强校级与院级层面的沟通，鼓励更多院系参

与跨校辅修专业的开设与招生。“这些政策本身要跟

各院系解读好，召集分管的副院长开会”（E）；“对跨校

辅修的学生可以重点再开拓一下的（专业），就和学院

再进行进一步的沟通”（B）；“鼓励和动员其他学院也

能把自己比较好的一些专业放出来，让更多学生去辅

修”（D）。各校在招生通知上也着重强调“无法向跨校

学生授予辅修学士学位证书，只能颁发跨校辅修修读

证明”，力求最大限度地使学生了解新政策。

由于新冠疫情导致2020年上半年各项工作放缓，

加之方案调整需要时间，大部分高校推迟了招生。“我

们是 6月份开始招生，比之前推迟了一个月。因为在

改革，总归要考虑得周全一点，时间上可能晚一点。”（A）

招生推迟后，高校均加快后续工作以保证新一届跨校

学生能在9月正常入学。另外也有高校借此契机调整

辅修学制，将原秋季学期入学调整为春季学期入学。

“我们是想把以前需要修三年的改成修两年半，就少

了一个学期，所以我们打算（调整成）从大二的下学期

开始修读。像今年（2020年）的 11月份我们开始招生，

是要到2021年的这个（春季）学期才去修读。”（D）

（四）转型中的思考与调整

在努力保留跨校辅修的同时，高校也以《办法》颁

布为契机，对辅修教育进行了再思考。

在辅修教育定位上，证书授予的限制使其无法作

为学位教育展开。对高校而言，新阶段下继续开设课

程并非难事，关键是明确跨校辅修的定位与培养目

标。“对我们来说的话，开（跨校辅修课程）肯定是可以

开的，就是看学生到底是希望获得什么东西。”（A）多

所高校认为非学位式的跨校辅修应当更关注学生自

身的需求与兴趣。“（跨校辅修）就是为了拓展学生的

兴趣。（学生）本着学习本身的需求出发，并不是以拿

证书为目标。”（E）

在辅修培养方案上，出于“区别于学位教育”“鼓

励学生修读”等原因，高校纷纷调整辅修毕业要求，毕

业学分量较之前减少三分之一以上，部分高校（专业）

不再强制要求毕业论文（设计），课程修读年限相应缩

短0.5~1年。同时，各校也对所设辅修专业进行了调

整：A校在分析历史数据后缩减了跨校辅修专业，仅开

放最热门的辅修专业给跨校学习者；D校鼓励更多院

系开设跨校辅修，预期未来会开放更多专业。

在辅修课程形式上，多所高校在疫情期间开始尝

试线上授课。“我们明年也是想让他们（学生）进来了，

有可能（同一专业）就开两个线下班级，开一个线上班

级，因为可能有的老师更喜欢线上授课，有的学生愿

意教师线上授课。”（A）尽管此举是疫情影响下的暂时

性举措，但未来并非没有常态化可能。

综上，在政策变迁背景下上海高校积极应对，逐

渐形成了四种跨校辅修模式（见表3）。

四、“新政”中的管理挑战与制度风险

（一）倾斜校内的招生格局与“跨校”初心难再

《办法》对于跨校辅修学士学位证书发放的限制，

促使各高校在理念、制度上对辅修进行再次定位与调

整，辅修招生的格局也随之改变。尽管目前未出现报

名人数明显缩减，但考虑到学生可能对政策了解滞

后，高校一定程度上都表示出对未来招生的担忧。“要

发（证书）的话是第一年，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地凸显

出来”（B）；“我们修读的人数按照今年的趋势是上升

的，但明年以及后年具体来讲现在还不太能够预估”

（D）。报名学生的校内外比例也发生了变化，跨校学

生因无法获得辅修学位证书“望而却步”，校内学生的

积极性则因辅修课程结构调整而被调动起来。“（目

前）依然是校外的多，有可能到 22年（完全适用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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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以后，校外的会相对少一点”（A）；“（趋势）就是自

己学校的学生会变多，我们目前也是本校的报名人数

会偏多一点”（D）；“（政策）对校外的学生可能是会有

一点点微弱的影响，但是对校内的学生同时又有利

好，所以各有利弊”（E）。

在可预见的未来，辅修学生的构成天平将向校内

倾斜。由于单个院校内有限的优势学科与优质教育

资源，局限于校内的辅修，将使学生难以选到优势学

科以建构复合型知识结构，本质上辅修教育的质量将

会下滑。此外，尽管上海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及各高

校积极地在形式上保留了跨校辅修，但碍于上层制

度，跨校辅修的实际规模将会出现缩减，真正能够从

校际优势资源共享中获益的跨校学生群体数量存在

下滑趋势，以跨校促进基于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知识

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初心将难以继续。

（二）证明证书的合法性风险

《办法》中对于辅修学士学位证书“本校”的范围

限制使高校无法为跨校学生颁发辅修学士学位证书，

不得不选择用辅修结业证书或修读证明予以替代。

上述方式看似解决了问题，但高校为跨校学生出

具的辅修证明、证书可能存在着合法性风险。从前辅

修并没有官方的、统一的证书形式，因而高校或地方

政府出具的多种类型的证书都有被承认的可能。如

今《办法》明确辅修学士学位证书是证明辅修学习经

历的合法证书，使得其他类型的证书都“不再正规”，

面临合法性风险。

（三）同修不同证的公平难题

在现行的跨校辅修“独立成班”模式下，校内辅修

学生与跨校辅修学生选修同样的课程，经过同样的考

核，最后却被授予不同的证书：前者获得具有绝对合

法性的辅修学士学位证书，后者只有高校各自开具的

修读证书或证明。

尽管跨校辅修学生报名时已经“知情并同意”，大

部分跨校学生也并不会因没有学位证书而放弃跨校

辅修，但哪怕是在个体认可前提下存在类似于“同工

不同酬”的“同修不同证”现象，其在正当性与公平性

上也有不适当之处，成为“新政”带来的一个公平性难

题与风险。

（四）主辅修同证的自由度限制

《办法》规定辅修学士学位将通过标注在主修学

士学位证书上的方式予以呈现，不再单独授证。这看

似只是呈现方式上的调整却带来了一个额外要求，即

辅修学士学位与主修学士学位必须同时获得，因为只

有“同时”才能使两个学位在同一张纸上呈现。如此，

学生辅修的自由度受到了限制。

本科学习进程中，学生可以申请前往他校（国内/

国际）交流以丰富学习经历或是增加国际化视野，但

辅修学生却普遍难以参与，因为外出交流很可能耽误

辅修进度，延迟辅修毕业时间。而这种情况在今后

“主辅同证”的制度下将更加普遍，学生必然要面临

“交流”与“辅修”之间的抉择。此外，若学生先辅修了

A专业，觉得不适合后想要换读B专业，其辅修进度也

将慢于他人。“晚起步”意味着“晚毕业”，即无法和主

修同时毕业，因此学生在更换辅修专业上也会受到极

大限制。现实中上述情况绝非罕见。笔者另一项相

关研究包含对辅修学生的访谈，5位已经或即将完成

辅修学业的学生中就有3人因交流、变换专业等原因

在主修毕业后才能完成辅修课程学习。

高自由度本是辅修有别于其他复合型人才培养

模式的优点之一，《办法》规定的“主辅同证”却使辅修

的自由度受到了较大限制，使其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原

有特色及优势，难以发挥独特的育人价值。

五、政策建议与讨论

跨校辅修是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育实践。《办

法》出台后，不同于武汉地区的停滞，上海各高校向下

与院系认真磋商，向上与市教委密切协作，不同高校

间交流研讨，从学生需求出发，在坚持办学传统和教

育规律的同时继续开设跨校辅修，同时也基于《办法》

的要求有所妥协，整体应对积极。综合来看，上海和

武汉在“新政”下跨校辅修的教育实践显现出《办法》

在辅修政策方面存在的政策缺陷，需要结合实地调

研，在文本分析基础上对政策予以再次修订。“如果我

表3 上海地区跨校辅修模式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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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倾听，我们就呼应，就应合。”[14]本研究在宏观政策和

院校办学方面，提出三条政策建议。

（一）教育部明确对跨校辅修的支持

针对部分地区和高校尽管内心认同“跨校辅修”

模式，但碍于政策规定暂时不再开设跨校辅修的现

状，本研究建议教育部明确对跨校辅修的支持。

在《办法》出台之前，教育部2016年修订的《普通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号）中明确提出“学生可以申请跨校辅修专业”。这

一文件对跨校辅修持明确支持态度。《普通高等学校学

生管理规定》支持开设跨校辅修，而《办法》又限制跨校

颁发辅修学士学位证书，两项政策中的矛盾让地方及

高校无所适从，不知该不该继续举办跨校辅修。

从两个文件颁布的前后顺序来看，《办法》出台时

间晚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因此在法律从

新原则下似乎当以《办法》为准。但从两个文件的行

政效力来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为教育部

第41号令，由教育部部长签署公布，属于“部门规章”；

《办法》由教育部下属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属于非行政立法范畴的

“规范性文件”。当“文件”与“法律”“法规”“规章”相

冲突时则不再适用，当以上位法为准。法理分析表

明，高校在举办跨校辅修时应当更多参照《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执行。上海地区高校目前颁布的

辅修证明、证书，可视为一种符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的毕业证书，而非学位证书。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4月19日在考察清华大学

时强调，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各部

分具有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

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

壁垒[15]。跨校辅修作为一种可以打破院校、专业壁垒，

基于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方式，是中

国高等教育体系内各部分相互依存关系的直接体现，

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背景下自然发展而成的特色

模式。政策应当促进跨校辅修，使其成为更强学科交

叉融合的“催化剂”。若将辅修仅仅局限于一所高校

之内交叉融合，则忽视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情况与

学科格局，减少了辅修交叉融合的多种可能，本质上

降低了辅修质量，浪费了优质教育资源。

（二）综改司介入以协调政策矛盾

尽管《办法》的初衷意在全面促进知识复合型人

才培养，但文件已经引发政策设计意料之外的风险，

使辅修学生的构成天平向校内倾斜，使跨校辅修初心

难再，学生局限于本校而难以选到优势学科以建构复

合型知识结构，辅修教育的质量将会下滑；使继续开

设跨校辅修的高校面临合法性、公平性风险，使辅修

自由度受到限制，有碍于跨校辅修发挥其功能。因

此，有必要重新审阅、协调跨校辅修相关文件，实事求

是地加以适当修订。

作为目前涉及跨校辅修的两个主要政策文件，

《办法》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导制定，《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由教育部“高校学生司”主导制定；同时本

科高等教育的分管司局又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各司局间日常运作相对独立，对跨校辅修的理解也可

能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建议由教育部综改司牵头，联

合高等教育司、高校学生司、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

司一起，赴上海、武汉深入调研《办法》限制下跨校辅

修的真实困境，共同修订上述两个文件中的相关规

定，在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其

内部各部分具有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15]基础上，促进

辅修、跨校辅修规范发展，充分发挥其在跨学科知识

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的独特价值。

（三）高校完善辅修制度设计、提升辅修教育质量

除却前文呈现的上海各高校在政策调整中所遇到

的问题外，调研中还发现上海部分高校在辅修中分设

难度不同的校内校外班，存在为提升毕业率而降低跨

校辅修课程要求的情况。对此我们建议，高校应着力

完善辅修制度设计、提升辅修教育质量，而非治标不治

本地以降低难度的方式提升纸面上的辅修毕业率。

尽管高校可能是出于跨校学生接受能力的考虑，

希望更多学生参与到跨校辅修中来，但从学分制的本

质看，高校开设的所有课程应具有统一的质量标准。

当名校降低难度使辅修课程成为学生口中的“水课”

时，其资源已难称优质。因此，建议各校基于学分制的

基本原则，使跨校辅修的课程质量标准与本校其他课

程保持一致，同时也允许本校学校选课。主修与辅修

毕业学分量存在差异的背后是倡导高校更有针对性地

设计辅修培养方案，而非降低课程难度。唯有开设跨

校辅修的高校保持自身所固有的学习氛围与统一的课

程质量，在优秀师资的引导与优秀同伴的激励下，方能

更多地激发学生潜能，提升本科教育的整体办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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